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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1000081

決定書日期: 2011/7/7

類　　型: 其他

原處分機關: 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

決定結果: 訴願駁回

內　　文:  
臺中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1000081） 府授法訴字第1000126600
號 訴願人：000 原處分機關：臺中市太平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土地
登記罰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0年5月3日中平罰字第000039號土
地登記罰鍰裁處書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100年5月2日，就被繼承人000所
有坐落於00市00區00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及同段
000建號建物（權利範圍：3分之1）申請繼承登記，經原處分機關以
100年5月2日平普資字第03938號登記申請書收件並審核無誤後，准予
訴願人辦理繼承登記完竣在案。惟原處分機關認被繼承人000於95年
10月25日死亡，訴願人遲至100年5月2日始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繼承登
記，已逾法定申辦登記期限，原處分機關爰依土地法第73條第2項、
土地登記規則第50 條、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8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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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100年5月3日中平罰字第000039號土地登記罰鍰裁處書，裁處
訴願人應納登記費新臺幣（下同）177元之20倍罰鍰共計3,540元。訴
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本件訴願，案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本件相關法令如下： （一）民法第1147條規定：「繼承，
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 （二）土地法第72條規定：「土地總登
記後，土地權利有移轉、分割、合併、設定、增減或消滅時，應為變
更登記。」第73條規定：「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
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
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聲請，不影響他繼承人拋棄
繼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第1項）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1
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6個月內為
之。聲請逾期者，每逾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1倍之罰鍰。但最高不
得超過20倍。（第2項）」。第73條之1第1項規定：「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者，經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地政機關查明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3個月內聲請登記；逾期仍
未聲請者，得由地政機關予以列冊管理。但有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
由，其期間應予扣除。」。 （三）土地登記規則第 50 條規定：「逾
期申請登記之罰鍰，應依土地法之規定計收（第1項）。土地權利變
更登記逾期申請，於計算登記費罰鍰時，對於不能歸責於申請人之期
間，應予扣除（第2項）。」。 （四）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
充規定第8 點規定：「逾期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者，其罰鍰計算方
式如下：（一）法定登記期限之計算：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申請登記
期限，自登記原因發生之次日起算，並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規定計算
其終止日。（二）可扣除期間之計算：申請人自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
應繳稅款之當日起算，至限繳日期止及查欠稅費期間，及行政爭訟期
間得視為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予以全數扣除；其他情事除得依
有關機關核發文件之收件及發件日期核計外，應由申請人提出具體證
明，方予扣除。但如為一般公文書及遺產、贈與稅繳（免）納證明等
項文件，申請人未能舉證郵戳日期時，得依其申請，准予扣除郵遞時
間 4天。（三）罰鍰之起算：逾越法定登記期限未超過 1個月者，雖
屬逾期範圍，仍免予罰鍰，超過 1個月者，始計收登記費罰鍰。」。
二、訴願意旨略謂：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第1項規定，原處分機關為
縣市地政機關，卻未於訴願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
記時（即96年10月25日）給予通知，遲至100年4月1日始通知訴願人
逾期未辦理系爭土地及建物繼承登記，造成延遲期間逾4年餘已達最
高罰款金額（即登記費之20倍），原處分機關通知期間明顯有行政上
之疏失有不可歸責於訴願人之事由，其期間應予扣除。 三、按行政罰
法第1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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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同
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
者，不予處罰。」又內政部100年4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4148
號令規定：「一、有關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登記罰鍰之執行相關
事宜，請依下列規定辦理：……。（二）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意
旨，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且行
政機關欲對行為人為處罰時，應負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舉證責
任。惟不動產物權因法律行為或法律事實發生變動後，均應辦理登記
始得發生物權效力或處分該物權，依土地登記規則第24條之1規定，
申請人得向地政機關查詢相關土地登記資料，以知悉不動產權利之有
無並依法申請登記，故登記機關已盡其主觀責任條件之證明責任，若
登記案件仍有逾期申請登記情事，申請人縱非故意，亦有應注意且能
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責任。又登記機關係被動接受申請登記，難以得
知不動產物權已發生變動，物權變動當事人本應負有協力申辦登記之
義務（最高行政法院98年判字第258號判決參照）。爰申請人未依規
定期限申請權利變更登記，登記機關應依土地法第73條及土地登記規
則第50條規定計算登記罰鍰。至倘逾期申請登記係因其他申請人怠於
會同申請所致，並提出證明文件者，應由登記機關就具體個案事實，
本於職權依行政罰第7條規定辦理。……。」。 四、卷查本件被繼承
人000係於95年10月25日死亡，訴願人於100年5月2日檢具繼承系統
表、戶籍謄本、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土
地所有權狀、建物所有權狀等相關文件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繼承登記，
並經原處分機關以100年5月2日平普資字第03938號登記申請書收件在
案。經查，本件自被繼承人死亡日期95年10月25日起，依前開規定，
經扣除訴願人於96年2月1日向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以下簡稱中
區國稅局）申報遺產稅，至同年2月2日中區國稅局核發遺產稅免稅證
明書，再扣除郵遞時間4天，訴願人應於6個月（即 96 年4月30日）內
為法定辦理土地繼承登記之期限，惟逾越法定期限未超過1個月者，
仍免予罰鍰，超過1個月者始計收登記費罰鍰，是以本件計收罰鍰日
期為96年5月30日起至訴願人申請登記日100年5月2日止，共計47個月
又3日，已逾土地法第73條等相關規定。且訴願人於96年2月1日向中
區國稅局申報遺產稅，該局於96年2月2日核發遺產稅免稅證明書予訴
願人時，並未載明中區國稅局核准展延之期間，且該遺產稅免稅證明
書附註說明一記載「土地房屋應儘速向管轄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
以免受罰。」字樣，亦已提醒訴願人須於領得遺產稅免稅證明書後儘
速至地政機關辦理繼承登記，是訴願人違反登記義務未能遵期申辦繼
承登記之事證明確，原處分機關爰依土地法第73條第2項、土地登記
規則第50 條、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8點規定，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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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3日中平罰字第000039號土地登記罰鍰裁處書，裁處訴願人應納
登記費 20 倍之罰鍰共計3,540元，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五、至訴
願人主張依據土地法第73條之1第1項規定，原處分機關為縣市地政機
關，卻未於訴願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1年未辦理繼承登記時（即96
年10月25日）給予通知，遲至100年4月1日始通知訴願人逾期未辦理
系爭土地及建物繼承登記，造成延遲期間逾4年餘已達最高罰款金額
（即登記費之20倍），原處分機關通知期間明顯有行政上之疏失有不
可歸責於訴願人之事由，其期間應予扣除云云。經查原處分機關100
年4月1日平未繼字第000015號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通知單，
係按土地法第73條之1第1項規定就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公告列冊管理
之通知，該通知為地政機關辦理後續列冊管理事宜之前置作業，非對
於逾期聲請登記應處以罰鍰之規定，且土地法第73條對於逾期聲請登
記應處以罰鍰者，並未課予登記機關應通知繼承人之職責，縱使登記
機關未通知繼承人辦理登記，該期間亦非屬土地登記規則第50條及土
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8點所定可扣除之期間。又依據
上開內政部100年4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4148號令之意旨，關
於申辦登記案件，原處分機關僅係被動接受申請登記之機關，訴願人
本應負有協力申辦登記之義務，本件計收罰鍰日期自96年5月30日起
至訴願人申請登記日100年5月2日止，屬可歸責於訴願人逾期聲請之
期間，訴願人未能提出其他不可歸責於己之具體證明，應認其有過
失，仍應受罰。是訴願人上開主張，委難憑採，原處分應予維持。
六、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
定如主文。

 
 

 

 

本網站為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版權所有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　 電話：04-22289111 

請用IE 7.0或Firefox3.0以上版本及1024X768 之解析度觀看

javascript:history.go(-1)

